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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皖天律证字[2015]第 00235-2 号 

 

致：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接受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劲胜

精密/上市公司/公司”）的委托，作为劲胜精密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本次交易”）

的专项法律顾问，委派李军、陈磊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参加劲胜精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本所律师已于 2015 年 8 月 2 日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

宜出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

意见书》”），并于 2015年 9月 1日出具了《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劲胜精

密组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

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根据劲胜精密于 2015 年 9 月 30 日收到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意见通知书》（152690 号，以下简称

“《反馈意见》”》的要求，本所律师就《反馈意见》提及的相关问题进行核查并

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是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

书（一）》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不可分割的

一部分。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所使用的定义、名称、简称，除特别说明之外，与其在

《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的含义相同。本所在《法律意见书》、

http://www.guotone.com/
http://www.guoton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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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中发表法律意见的前提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如无特别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的有关简称与《法律意见书》、《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中所使用的相关简称意思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劲胜精密本次重组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

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并依法对本补充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

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在对相关资料与事实进行查验的基础上，依法出具本补充法

律意见书如下： 

 

一、《反馈意见》问题九：申请材料显示，创世纪以自有资产进行质押担保，

请你公司补充披露：1）质押原因、主债权种类及金额、债务人及其履行期限、

偿债能力。2）质押担保对本次交易以及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请独立

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质押原因、主债权种类及金额、债务人及其履行期限、偿债能力 

根据众华于 2015 年 10 月 10 日出具的众会字（2015）第 5725 号《深圳市创

世纪机械有限公司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 1-6 月》（以

下简称“创世纪《审计报告》”）、创世纪提供的质押合同等资料并经核查，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创世纪以自有资产进行质押担保的情况如下（金额：元）： 

质押资产 

类别 

质押资产 

金额 

质押 

原因 

主债权 

种类 

主债权 

金额 
质押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履行

期限 

应收票据

（商业承

兑汇票） 

130,715,999.97 

为开具银行

承兑汇票提

供担保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福永

支行与创世纪签

署的《授信额度

协议》及《商业

汇票承兑协议》

项下的债权 

130,715,999.97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福永支行 

创世纪 

2015.01.07- 

2016.01.07 

应收票据

（商业承

兑汇票） 

25,900,000.00 

华夏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深圳大中

华支行与创世纪

签署的《银行承

兑协议》项下的

25,900,000.00 

华夏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大中华支

行 

2015.05.26- 

2016.05.26 

单位定期 20,000,000.00 2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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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押资产 

类别 

质押资产 

金额 

质押 

原因 

主债权 

种类 

主债权 

金额 
质押权人 债务人 

主债权履行

期限 

存单 债权 

根据创世纪《审计报告》，创世纪 2015 年 1-6 月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 391,863,443.99 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创世纪货币资金为 243,133,64

6.94 元，因此，创世纪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 

（二）质押担保对本次交易以及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 

1、上述质押担保事项均为创世纪利用自有资产为自身融资提供担保，不涉

及对外担保的情形，且创世纪具有较强的偿债能力，创世纪以自有资产设置质押

担保对本次交易不构成障碍。 

2、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创世纪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当前国内

融资环境下，创世纪以自有资产设置质押担保可以有效盘活现有资产，充分利用

银行授信，有利于未来自身与上市公司的发展；但是，如果未来创世纪经营不善、

无法按期偿还债务，可能增加上市公司资金压力，对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产生

不利影响。 

 

二、《反馈意见》问题十：申请材料显示，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方式或委托贷

款方式购入创世纪产品，创世纪会根据客户的资质情况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以

保证、回购为主），存在连带担保赔偿和诉讼的风险，请你公司补充披露相关政

策风险、连带担保赔偿和诉讼的风险对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应对措

施。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和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经核查，报告期内创世纪的部分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或委托贷款方式采

购创世纪产品，创世纪根据客户的资质情况提供不同形式的担保（以保证、回购

为主）。根据创世纪《审计报告》，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创世纪为客户提供融

资租赁担保及委托贷款担保余额共计 2,031,470.00 元，创世纪签订回购合同的回

购责任余额为 39,553,02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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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本次交易完成后创世纪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与创世纪上述销

售模式相关的政策风险、连带担保赔偿和诉讼的风险可能对上市公司未来生产经

营产生如下影响： 

1、目前，下游客户采用融资租赁或委托贷款方式采购整机厂商设备，整机

厂商提供保证、回购等担保措施，属于机床行业较为普遍的销售模式，国家或金

融机构相关政策对此尚不存在限制性规定。但是，如果未来国家或金融机构出台

对于上述销售模式的限制性政策，可能影响创世纪的销售情况，从而对上市公司

未来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2、随着创世纪业务的不断发展和营业收入的不断增长，创世纪涉及向融资

租赁公司提供回购担保的销售金额将可能继续增加，期末涉及回购的金额将相应

增长。如果未来宏观经济出现较大不利变动或下游消费电子行业衰退，导致较大

规模的客户出现违约情况，将可能使创世纪面临承担连带担保责任的赔偿风险、

诉讼风险以及回购而造成损失的风险，从而导致创世纪资金流出、利润下滑，进

而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利润、生产经营等造成不利影响，甚至造成上市公司

合并报表商誉的减值。 

（二）根据创世纪出具的说明并经核查，为了防止及减少上述业务产生的连

带担保赔偿和诉讼风险的发生，创世纪已经采取以下风险控制措施： 

1、创世纪已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客户评估资质流程：销售部门收集相关客户

资料，风险管理部门审核客户资质，优良资质的客户资料提交给租赁公司审核，

审核合格后签署相关协议； 

2、创世纪业务人员定期走访客户，及时了解客户的生产经营状况及变动情

况； 

3、创世纪对其融资租赁的机器设备设有远程控制密码，如果客户不按照合

同付款，创世纪可通过密码对机器进行远程锁定； 

4、回购方式下的融资租赁通常要求客户支付 30%首付款，余款在未来 2-3

年内按月支付，在剩余款项支付期间如果存在违约出现回购情况，机器的市场价

值仍高于未支付的剩余货款金额，可以有效降低损失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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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鉴于对客户融资租赁或委托贷款提供担保的风险较大，客户违约概率较

高，创世纪自 2014 年以来已不再向任何客户的融资租赁或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本所律师认为：未来如果发生关于创世纪销售模式的政策变化，可能对上市

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未来如果出现较大规模的客户违约情况，可能

使创世纪面临连带担保责任的赔偿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回购而造成损失的风险，

进而对上市公司的资金周转、利润及商誉减值等造成不利影响；创世纪已经采取

了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以防止及减少连带担保赔偿和诉讼风险的发生。 

 

三、《反馈意见》问题十一：申请材料显示，夏军除持有创世纪 47.403%股

权外，还持有台群实业（香港）有限公司 100%股权，台群实业（香港）有限公

司目前正在办理注销手续。请你公司补充披露注销手续办理进展情况，预计办

毕时间及逾期未办毕的影响。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台群实业（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台群”）出具的说明，香

港台群已于 2015 年 5 月向香港税务局提交了撤销注册的书面申请，目前注销手

续仍在办理过程中。由于涉及香港地区公司注销，尚需香港公司注册处批准及公

告，预计办毕时间尚无法确定。 

根据夏军出具的承诺，香港台群自设立时起一直未从事实际生产经营活动；

根据创世纪《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并经核查，报告期内香港台群与创

世纪、上市公司均无关联交易或业务往来。 

本所律师认为，香港台群并非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或创世纪的下属企业，其

注销手续尚未办理完毕不会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的估值、权属、过户等

构成障碍，亦不会影响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施。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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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劲胜精密组件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二）》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于 2015 年 10 月 12 日在安徽省合肥市签字盖章。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陆份，无副本。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负  责  人：张晓健                

       

经办律师：李   军                 

 

陈   磊                 

 




